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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 

私營骨灰龕發牌制度公眾諮詢意見 

 

［倒退］與［特赦］文件 

大聯盟認為第二輪諮詢文件反映政府就取締違規骨灰龕的立場［倒退］，甚至是一份［特

赦］文件，向違規骨灰龕開錄燈。 

 

去年中，梁卓偉副局長無論在輿論或各級議會表示，政府對一些［混水摸魚］、［搵快錢］

的違規龕商［絕不手軟］，但今次的諮詢文件，卻表示［當局以務實的方式解決現有私營

骨灰龕….為免打擾先人的安息之所….政府應考慮賦權有關當局，酌情處理某些符合特定準

則但未符合特定準則但未符合所有相關法定及政府規劃的私營骨灰龕］，是向違規龕商開

綠燈。政府在現階段不能提出一個果斷措施［止血］，限制違規龕場的發展，反而提出［

暫時免責］的措施，很明顯，政府不想承擔責任，要消費者及受違規龕場影響的居民承擔

苦果。 

 

公營骨灰龕政策檢討無交待，積極推銷私營市場，擬將骨灰龕的責任市場化 

在第一輪諮詢文件中，不少意見認為骨灰龕應屬公共服務，應以公營為主導，並必須有長

遠的規劃。過去一直沿用以抽簽形式的編配制度一直被人咎病，建議抽用輪候方式，並必

須定出一個合理的輪候時間，以致政府可以有清晰的需求及規劃指標，市民亦可以有所安

排。至於使用的年期限制及收取費用等建議，亦沒有交待檢討的結果。因此，這一份諮詢

文件並不全面。 

 

然而，當局卻不斷強調私營骨灰龕可提供市民另類選擇，而且強調私營龕場服務周到，又

說仙人移位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風族，又要考慮業界的可持續發展，還到 54 個私人龕場，

當然當中不乏違規龕場，了解他們的運作情況。說了一大番考慮，言下之意，就是要考慮

如何將違規變為合法，為政府設計規範化措施合理化，目的是將骨灰龕的責任市場化。 

 

當局表示根據業界反映，現時等候公營骨灰龕位的需求約有一萬多，所以未清還的舊債不

多，大聯盟認為當局是掩耳盜鈴，當當一個政府部門，根本無法掌握現時有多少間私營骨

灰龕場，有多少個骨灰龕位，有多少已上位的仙人及有多少個未上位的的仙人骨灰。只表

示業界提出的一萬多個需要，只是想淡化問題的嚴重性，及局方不能掌握事實的荒謬。事

實上，由於政府於 2003 年開始公營骨灰龕零供應，以每年 5 萬個骨灰龕的需求，至今已累

積八年總數約有 40 萬個龕位的需求，假設私營市場可消化三成的龕位，政府還欠市民 28

萬個龕位，可能政府會表示有部份龕位，由宗教團體及華永填場提供有關設施，那麼，政

府必須清楚交待，過去八年的公營、宗教團體及華永填場共提供多少龕位，方能準確計算

實際的需求量。據大聯盟從業界訊息所知，現時在持牌殮葬商暫存的骨灰超過 10 萬，遠遠

超出政府公佈的的數字，若政府當局不面對現實，繼續低估問題的嚴重性，只會不斷製造

市場的需要，最終只是扶助陰宅地產霸權的發展。 

 

立法會CB(2)1412/11-12(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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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違規骨灰龕的根源：政府無遠見，無規劃，令供求失衡，令市民受擾，令生態環境破

壞，庸官無能，不能履行承諾，實在難辭其咎！ 

 

  香港近年生人住屋難，為先人找骨灰龕位亦難，縱使找到，亦難保是違規骨灰龕場。

香港政府高官欠缺遠見，未有研究殮葬趨勢的改變，預早規劃骨灰龕供應量，是今日骨灰

龕供應短缺，違規骨灰龕場林立，郊野破壞，民居受擾的根源。食衛局 2009 年第一份諮詢

文件後，梁卓偉副局長曾當著眾多議員及團體前答應會絕不手軟地打擊違規骨灰龕場，至

今兩年，市區至郊野，遠至馬屎洲，蒲台島無一不被違規骨灰龕商破壞淨盡，政府除了出

過表列之外，違規骨灰龕場依舊肆虐，對郊野，市民的侵擾絕不手軟！事隔兩年，政府只

是就發牌監管私營制度再推出第二輪諮詢文件，並未立即增加供應，簡直就是把解決問題

的根源本末倒置，又是另一種拖延和推卸責任的官僚政策，令我們至感失望及遺憾！ 

 

首要任務：盡快增加龕位公供應量，不要高調空談而不實行！ 

 

  骨灰龕問題的徵結和根源所在，便是盡快增加公營骨灰龕位的供應量，定下每年供應

量的時間表，確定以公營為主導的方針，這是第一輪諮詢文件的廣大市民共識。現在輪候

公營骨灰龕位的累積已有 10 多萬人，增加公營骨灰龕位才能急市民的真正所需；能夠負擔

平均 10 多萬元私營龕位的市民只佔少數，希望政府不要把責任轉移，要承擔起市民大眾的

生死大事。而最快和最簡易的增加公營龕位的方法便是重新規劃現有墳地，將土葬和火葬

的用地作出合乎比例的修改，例如在和合石，將軍澳和現有大量的空置土葬墳地更改為火

葬用地，便可以即時解決大量輪候的龕位。我們需要的是即時可以提供大量龕位的方法，

至於曾特首帶出 18 區都有骨灰龕的意見，應該作出詳細研究再付諸推行。 

 

無清晰立法定義，政府部門如何執法，如何發牌，市民無所適從！ 

 

其次，便是盡快立法，界定骨灰是否屬於人體遺骸的條例，以免這灰色地帶引起政府

部門執法的困難，經營者合法性具爭議的情況。現時不少私營骨灰龕場利用《公眾衞生及

市政條例》訂明“人體遺骸”並不包括骨灰的條例含糊的地方，在農地，郊野公園範圍的

私人地方以花園墓園經營骨灰龕場，對生態環境及當地的居民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認為

此條例應有附屬條件如只限於政府的花園墓園及私人墓園中証實其為親屬關係，否則不可

存放任何人體遺骸，包括骨灰在內，這樣便可杜絕不法商人利用這些法律漏洞。至於在表

列中大多數廟宇都是違反了地契中的不可存放人體遺骸，由於法例仍未清晰，食衛局及地

政署雖同屬政府部門，但對骨灰是否人體竟存在分歧，食衛局多次強調骨灰是無機物，不

屬於人體遺骸，不會構成衛生問題；而發展局及地政署則認為存放骨灰龕是違反地契中的

不可存放人體遺骸，故而表列中表二佔大多數的廟宇經營者都是因為這不清晰的界定而有

無可避免引起訴訟。政府拖延釋法，市民無所適從，最後又要被迫訴訟及令市民蒙上損失，

政府部門實在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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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件，盡顯政府卸責，拖延，曾班子官僚不負責任的行徑，本末倒置，官商／鄉勾結

的一貫行徑！ 

 

政府今日的諮詢是以規管私營龕場為主題，可謂本末倒置，推卸責任的處理手法。意

圖繼續拖延立法程序，不先做好立法又以何法律基礎作發牌；規管私營龕場的諮詢大綱將

令眾多違規龕場，在種種違法及破壞法紀，社會秩序，生態環境的手法下，仍能夠有條件

申請為合法經營者，此舉將令政府擺脫公營為主導的角色，長遠令這個應該由政府承擔的

責任下卸給大量牟死人之利的經營商。如此政府，可謂不負責任之極！ 

 

對於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地政署，一再縱容無視法紀的違規私營骨灰龕場，我們仍

有責任就諮詢文件提出意見，縰使其內容及原則已傾向偏幫和縱容已在經營的違規龕場。 

 

  縱使我們已洞悉政府此份諮詢文件的本末倒置及推卸責任的本質，但在今日眾多地區

的市民遭到違規骨灰龕場目無法紀發展，政府部門疏於執法，甚至流於縱容的地政署等部

門，以及面對親之痛的市民，仍要對摯親殮葬無期，龕位毫無保障的情況下，我們仍要提

出意見，希望能稍微改善現在混亂無章，法紀全無下的龕場運作，我們的意見扼述如下： 

 

一. 就第三章私營骨灰龕牌照委員會的意見： 

 

1. 委員會除確保持牌私營骨灰龕符合相關法定及政府規定，包括土地契約、法定城市規

劃，消防安全及建築安全，以及環境和交通規定等等，對於部分採先破壞、後建設的

違規私營骨灰龕場，雖然仍有機會申請規範化，但其發展過程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對

附近居民所造成的傷害，與及它對法治精神的藐視，已經造成不可挽回的境況，對於

此類自私自利的申請者，應斷然拒絕其申請，並且即時採取執法行動，以彰顯特區政

府對法治精神的維護。 

2. 關於成立牌照委員會一事，政府將沿用委員任制度，然而委任制已被各界評為親政府

利益分配制度，如何有效反映受影響居民之意見實在存疑，正如大聯盟亦是通過多次

上街示威遊行，與及透過傳媒反映事件真相等等；故此大聯盟強烈要求設立一上訴機

制，透過立法會而獨立於牌照委員會，令受影響人士或團體能就委員會的決定進行上

訴。 

 

二. 就第四章經營骨灰龕的牌照的意見 : 

 

3. 第 4.1 點關於私營骨灰龕的定義，一般骨灰龕以一次過付款模式經營，礙於私營骨灰

龕發牌制度諮詢、立法及實行曠日持久，相當部份人採觀望態度，造成更多市民選用

租賃方式暫時安置先人骨灰，以待相關制度落實再作打算；由此可見短期租賃骨灰龕

形式將會在相關制度付之闕如，以及各政府部門無力執法的情況下，可謂應運而生！

故此大聯盟認為實有必要將短期的龕位租賃服務納入監管，以免紅磡模式在各區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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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始可保障大多數港人最重要的資產 —物業— 免於貶值！ 

4. 第 4.1 點關於在家中存放有限份數的先人骨灰，如親屬繁衍，限制數量可能未必合適，

較可取是要求市民提供直系親屬証明以資識別。 

5. 向牌照委員會提交申請所需的資料，除 4.6 (a) - 4.6 (g)各點外，亦應提交在法例生效前

涉及破壞鄉郊、違法行為，又或牽涉訢訟等事件，以供牌照委員會參考其誠信及操守。 

6. 關於第 4.7(d)(v)點消費者合約問題，由於骨灰龕的性質類似樓宇買賣，合約紏紛可參

考現時土地審裁處之形式，設立仲裁機構處理有關合約紏紛，令一般消費者亦能透過

較便宜的方式追討，而無須採用民事訢訟這種並不是一般消費者可負擔的昂貴的方

式。作為有承擔的政府，不應袖手旁觀，理應清楚一般消費者無能力提出或並不善於

處理民事訢訟，而置消費者於不利的位置。 

7. 第 4.7(e)點結業後如何處理骨灰的問題，如合約在法例生效前已簽訂，而發牌後發生爭

拗，縱使經營者曾經盡力聯絡家屬但不果，而令先人骨灰有所破損，該牌照應可追溯

及涵蓋經營者所有合約，即包括發牌前所立之約。又如不幸發生骨灰龕倒閉並且未能

妥善處理骨灰，該滯留之骨灰應考慮由政府接收，又或可在發牌條件中加入條款，由

其他私營骨灰龕經營者接收。 

8. 第 4.7(h)點所述之保養基金，應交由一類似保險公司的獨立機構保管，而所徵收的金

額應足以令該經營者可永久營運，兼可應付一旦有骨灰龕倒閉而引起的賠償，而不是

祇可應付維修及保養等事宜，以免重演雷曼事件。 

9. 第 4.8 點關於公眾利益問題，相信目前損害公眾利益最深者應是特區政府，由於整體

骨灰龕供應大大不足，致令違規骨灰龕處處，在未有具前瞻性的供應規劃，香港市民

的福祉仍然遙遙無期。公營主導是重要原則，政府不可借發牌制度推卸骨灰龕供應的

責任，以免骨灰龕位落入商品化之炒賣形式，令港人死不安寧！ 

10. 第 4.9 點持牌人的職責，除 (a) – (f) 各項外，土地使用權限與及龕位契約期限亦應張

貼於當眼位置。 

11. 第 4.9 (f) 點，大聯盟重申堅決反對發牌予設於多層住宅大廈或鄉郊裏夾雜在的民居/

丁屋中，在地分區計劃大綱圖 (OZP) 列明為綠化帶或鄉村地帶，在郊野公園範圍及

77 幅未列入效野公園範圍的土地內的私營骨灰龕。由於現時一般私營骨灰龕除有燒衣

紙造成大量濃煙外，亦會兼營打齋生意，該類宗教儀式所造成的噪音，以及心理影響，

在在對附近居民的健康構成極大威脅。就大聯盟接觸所知，確有此類個案。 

 

三. 就第五章豁免受發牌制度規管意見 

 

12. 第 5.8 點其他在發牌制度生效前已經存在的私營骨灰龕，文件聲稱各有關部門正就這

些私營骨灰龕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然而事實剛好相反。就算有關部門發出執法通

知，行動卻欠奉，該違規骨灰龕仍然兀立不倒！食衛局表示規劃處及地政處會執行現

有法例去規管違規龕場，但在現時的規劃條例，大部份土地因沒有發展審批圖賦予的

權力，發展商縱使違規，但不能執法，這點，食衛局及發展局是清楚的，若食衛局仍

以執行此法表達政府的執法決心，這是耍公眾，騙議員的行為。大聯盟仍相信當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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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執法的，對於先天條件不足，根本沒希望可於將來取得牌照的違規龕場，何以

不在法例生效以前及早執法回復原貌？一來可免消費者誤墮陷阱，二來可彰顯特區政

府執法嚴厲，阻嚇渾水摸魚之徒趁火打劫，是為德政，人人樂道！ 

13. 第 5.10 點提到有私營骨灰龕存在已久，可考慮酌情處理，永久豁免他們受發牌制度規

管，此建議務必小心考慮。近幾年有多個個案顯示有商業集團收購寺廟道堂經營骨灰

龕生意，其中以大嶼山延慶寺手法最令人則目。現時有不少違規龕場，收購廟宇，借

『廟殼』發展，聲稱廟內骨灰龕存在已久，魚目混珠。因此在考慮豁免制度時，必須

有足夠條件防止日後被濫用。是以我們建議審批資格時應引入營運年期作評估標準，

即是在 1997 年前，骨灰龕場仍未成為一嚴重問題及其主要經營者為寺廟道堂，一般來

說都是以宗教修行為主，善信骨灰為輔助收入的一類宗教團體；而並非 1997 年後供求

失衡所衍生出來的經營骨灰龕生意，以商業集團收購寺廟道堂手法經營的機構。關於

此等宗教集團的分野，可以交由民政事務局會同佛聯會及道聯會作審核。即是說，可

以豁免 1997 年前已有經營骨灰龕業務的宗教團體。而在 1997 年後方開始以寺廟形式

經營及其業權已有更改為非宗教人士持有者則不能享有此豁免權。而且，日後以宗教

團體名義申請作骨灰龕埸的團體，要有以下三個條件： 

 

(A) 必須經指定的宗教團體的聯會認可，如：佛聯會、天主教香港教區 

(B) 用作骨灰龕位的面積佔整個地方不多於百分之十 

(C) 骨灰龕位售價須設上限，並規定其收入的指定用途（如營運骨灰龕場或慈善

用途）。 

 

四. 就第六章暫時免除在發牌制度生效前已經存在的私營骨灰龕因在沒有牌照或豁免的情

況下經營而須負的法律責任，與及第七章過渡、上訴、懲處及時間表的意見 

 

14. 按文件所述有關為已在法例生效前營運的私營骨灰龕而設的暫時免責安排，可謂度身

訂做，不但毋須承擔法律責任，更有機會取得牌照！此舉與縱容違法無異，更令人聯

想到官商勾結，實在不智。 

 

15. 根據諮詢文件，政府在實施發牌制度後，還給予 18 個月寬限期，給予違規龕商機會修

訂，以符合發牌的規定。然而，大聯盟認為在被列入表二名單內的違規龕場，根本連

入場劵也拿不到，寬限期對表二名單內的龕場基本上沒有意義，故不應再提供寬限

期，理應即時取締。若發展商欲向城規會或地政處申請改變土地用途或改地契，理應

立即停止所有違規發展，並提出有關申請，現時距離發牌時間，估計不少於兩年時間，

發展商已有充裕時間予以申請，故不應再用寬限期。大聯盟認為，發牌條件可能要求

營辦者在消防或環保方面作出改善，可給予六個月寬限期，讓營辦者作出改善。 

 

16. 最令人憤慨是特區政府未能特事特辦，自２０１０年第一次諮詢至２０１３年底擬將

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討論，可能要延至２０１５年才完成立法程序，並於刋憲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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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個月過度期，即執法真空期長達５－６年，期間私營骨灰龕在全無風險以及缺乏

公營骨灰龕供應的情況下，可以自由發展。究竟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裏，特區政府是否

真的無法阻止違規龕場的發展呢？情況實在令人憂慮！ 

 

五. 其他 

 

17. 發牌制度除監管私營骨灰龕外，亦應涵蓋骨灰龕零售點，與及私營骨灰龕經紀，以便

能監管銷售手法，全面保障消費者權益。銷售文件及廣告應列印出私營骨灰龕牌照編

號，方便市民查核。 

 

18. 現時不少龕場，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地用途，但不斷使用拖延政策，多次申請延期，

不但浪費公帑，而且令受影響的居民疲於奔命，精神極受困擾。如果［先違規後申請］

都可以成功，那麼香港的法治及執法的精神便蕩然無存。政府應製訂指引，一切［先

違規後申請］的項目，向城規會或地政署申請改變地用途或改地契不獲處理。發展局

局長在處理新界僭建物的問題可以如此果斷堅強，為何周一嶽局長卻憂柔寡斷呢！ 

 

19. 政府取締違規龕場，必須同時協助已在違規龕場上位先人的骨灰龕安置問題，由於政

府龕位供應不足，市民無了期地等待，市民逼於無奈，幫襯私人市民，但政府又在私

人市場監管不足，這成大量違規發展，政府是責無旁貸，因此，政府有責任協助苦主

安置先人龕位。 

 

  




